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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93� � � �证券简称：东凌粮油 公告编号：2014-040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筹建吕四港粮油食品综合产业园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3

月

13

日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拟投资筹建吕四港粮油食品综合产业园的

议案

》，

董事会同意在江苏省启东市吕四港投资筹建粮油食品综合产业园区项目

，

并于

2014

年

3

月

14

日发布了

《

关于拟投资筹建吕四港粮油食品综合产业园区的

公告

》。

2014

年

4

月

25

日

，

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拟投资筹建

吕四港粮油食品综合产业园的议案

》。

一

、

项目进展情况

公司近日与启东市人民政府签署了

《

投资协议书

》。

根据

《

投资协议书

》

的约定

，

公司将在江苏省启东市吕四港投资筹建粮油食品综合产业园区项目

（

以下简称

"

项目

"

），

主要开展油脂及相关食品的研发

、

生产及销售

，

油料

、

谷物的经营

，

港口与

第三方物流等业务

。

项目的总投资约

20

亿元人民币

。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

（

一

）

项目用地

、

交付期限与交付标准

：

1

、

项目用地

：

第一部分

：

综合粮油园区

，

项目用地位于吕四港环抱式港池中部

，

东港池西端

、

南港池东侧

，

总面积

1000

亩

。

第二部分

：

内河转运作业区

，

项目用地位于西港池西端

，

占地

100

亩

。

2

、

交付期限

：

启东市人民政府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向公司交付园区

1000

亩土地

，

2015

年

12

月

31

日交付内河转运作业区

100

亩土地

。

3

、

交付标准

：

（

1

）

航道交付标准

：

吕四港港池进港航道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满足全年保证

10

万吨级船舶可满载乘潮进出港

。

通吕运河及大洋港河

2015

年底达到三级航道

标准

。

（

2

）

港区交付标准

：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

，

港池达到以下标准

：

吕四港港池及

内河港池均满足行业规范

，

符合

《

交通运输部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南通港吕四港

区吕四作业区环抱式港池规划方案的批复

》

和

《

南通港吕四港区

10

万吨级进港航

道工程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

的设计标准

。

（

3

）

项目用地吹填和交付标准

：

吹填形成土地的材料

、

工艺

、

技术

、

沉降时间等

均符合国家规划批复标准和行业规范

，

交付前应满足乙方建设开工条件

，

并通过

相关验收

。

（

4

）

项目用地配套条件交付标准

：

项目用地在交付前完成土地平整

，

供水

、

排

水

、

供电

（

10KV

）、

蒸汽管网

、

电话

、

网络

、

邮政等接通至项目用地红线

，

并符合国家

标准和满足乙方项目所需要求

。

（

5

）

蒸汽

：

根据园区规划要求

，

甲方统一规划的公共供热区域位于乙方园区范

围内

，

在其他蒸汽使用单位未进驻园区之前

，

乙方有权自行建设专供本项目使用

燃煤锅炉

。

甲方负责完成所需的各项审批程序

。

（

二

）

项目开发建设模式

启东市人民政府同意并保障公司独家投资开发并经营本项目

，

公司对项目的

独家经营权及招商权期限为自获取项目用地之日起

50

年

。

公司对项目投资建设及

经营模式具有独立决策权

。

（

三

）

违约责任

1

、

如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按相关规定交付定金

，

启东市人民政府可将所定用

地另行处理

。

2

、

在公司履约的情况下

，

如启东市人民政府擅自终止合同

，

将本项目地块另行

出让的

，

公司有权终止本协议

，

并索回土地出让金及由此造成的直接损失

。

3

、

公司单方面不按承诺时限办理相关手续

，

明显影响开工进程

，

在启东市人民

政府书面告知情况下仍不履约的

，

启东市人民政府有权终止合同

。

如因公司之外

的原因影响

，

开工和投产时间顺延

。

4

、

公司未按土地

（

海域

）

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条件投资开发利用土地

（

海域

）

的

，

土地

（

海域

）

使用权不得转让

。

如未经批准

，

非法转让

、

倒卖土地

（

海域

）

使

用权

，

按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

或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

有关

条文执行

。

5

、

启东市人民政府在土地交付后

，

航道及港池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条件完

工并通过验收的

，

或投入使用后航道和港池维护不能达到合同规定标准的

，

由此

给公司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

，

由启东市人民政府全额赔偿

。

二

、

风险提示

本投资协议书为意向性协议

，

具体项目建设内容有待进一步规划和设计

，

并以相关主管部门最终审批结果为准

。

项目的具体实施内容

、

公司能否顺利

拍得上述土地

、

项目实施时间等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

三

、

备查文件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与启东市人民政府签署的

《

投资协议书

》。

特此公告

。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5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526� � � �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2014-028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

会议于

2014

年

5

月

21

日上午在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

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2

、

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

，

实参加董事

9

人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笃学先生主

持

，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3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合法有

效

。

二

、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解除设

立山西龙矿晋北煤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相关协议的议案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参与设立山西龙矿晋北

煤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

》：

公司同意与山西朔州平鲁区龙矿

大恒煤业有限公司等公司共同设立山西龙矿晋北煤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

会后各

方共同签署了

《

设立山西龙矿晋北煤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出资合同

》、《

山西龙矿

晋北煤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章程

》

等设立文件

，

开展公司注册工作

。

近日

，

公司收到了山西龙矿晋北煤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筹备小组发出的关于

解除

《

山西龙矿晋北煤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相关协议的函

》：

设立合资公司文件签

署后

，

因种种原因

，

山西龙矿晋北煤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设立未完成

，

同时政

府对项目的投资事宜进行了调整

，

各项合资文书客观上已无法实际履行

，

函告解

除该项目所有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

、

章程等法律文书

，

自解除之日

，

各方权利义务

自行消灭

，

相互不再以任何形式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

，

不再另行签署书面解除协

议

。

公司董事会同意解除设立山西龙矿晋北煤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协议

，

同时因合资公司未完成设立手续

，

公司未出资

，

解除相关协议

，

对本公司不存在资

金损失

，

对生产经营及其他方面也无重大影响

。

2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终止受

让苏州柯莱得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49%

股份的议案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受让苏州柯莱得激光科

技有限公司

49%

股份的议案

》：

公司同意受让苏州柯莱得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49%

股份

，

同时董事会要求经理层在实施此项目过程中注意苏州柯莱得激光科技有限

公司资产

、

管理等风险控制

。

会后

，

公司积极与苏州柯莱得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开展股份受让的

相关工作

，

对苏州柯莱得激光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全面审计工作

，

审计过程中发生

异议且未达成一致意见

，

致使各方签订的

《

苏州柯莱得激光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

让协议

》、《

苏州柯莱得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协议书

》

无法履行

，

因此董事会决定终止

受让苏州柯莱得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49%

股份并解除相关协议

，

同时授权总经理全

权处理该事项

。

该事项对公司激光板块业务未造成实质影响

，

公司研制的新一代高效节能自

动化激光制造成套系统及其附属的子系统

，

现已在煤机

、

石油

、

钢铁修复等领域应

用

。

三

、

备查文件

1

、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

2

、

关于解除

《

山西龙矿晋北煤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相关协议的函

》

特此公告

。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5月 21日

证券代码:600062� � � �证券简称:华润双鹤 公告编号:临 2014-019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上披露了

《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

以下简称

“

决议公告

”），

经核查

，

因录入失误导致决议公告中

“

提案审议情况

”

项下议案名称顺序错误

，

现更正如下

：

第

７

项议案名称原为

“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向银行申请贷款额的议案

”，

现更正为

“

关于

２０１４

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第

８

项议案名称原为

“

关于

２０１４

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现更

正为

“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向银行申请贷款额的议案

”。

具体更正后的

“

提案审议情况

”

为

：

序

号

议案名称

赞成

票数

赞成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１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９６

，

９１２

，

８１２ ９９．９８％ ５６

，

５００ ０．０２％ ４

，

３００ ０．００％

２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９６

，

４０６

，

７７２ ９９．８１％ ５６２

，

５４０ ０．１９％ ４

，

３００ ０．００％

３ ２０１３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２９６

，

９１２

，

０１２ ９９．９８％ ５７

，

３００ ０．０２％ ４

，

３００ ０．００％

４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２９６

，

９１２

，

０１２ ９９．９８％ ５６

，

５００ ０．０２％ ５

，

１００ ０．００％

５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２９６

，

９１２

，

０１２ ９９．９８％ ６１

，

３００ ０．０２％ ３００ ０．００％

投 票 区

段

持股

１％

以下

２

，

０８３

，

１２０ ９７．１３％ ６１

，

３００ ２．８６％ ３００ ０．０１％

持股

１％

以下且持股市值

５０

万元

以上

（

含

５０

万

）

２

，

０４１

，

２６０ ９８．３８％ ３３

，

６００ １．６２％ ０ ０．００％

持股

１％

以下且持股市值

５０

万元

以下

４１

，

８６０ ５９．９２％ ２７

，

７００ ３９．６５％ ３００ ０．４３％

持

１％－５％

（

含

１％

）

１４

，

００８

，

２８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持股

５％

以上

（

含

５％

）

２８０

，

８２０

，

６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６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２９６

，

９１２

，

０１２ ９９．９８％ ５６

，

５００ ０．０２％ ５

，

１００ ０．００％

７

关于

２０１４

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６

，

０９１

，

４０１ ９９．６２％ ５６

，

５００ ０．３５％ ５

，

１００ ０．０３％

８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向银行申请贷款额的议案

２９６

，

９１２

，

０１２ ９９．９８％ ５６

，

５００ ０．０２％ ５

，

１００ ０．００％

９

关于在珠海华润银行办理承兑汇票

、

存款

、

理财和融资业务的议案

１６

，

０９１

，

４０１ ９９．６２％ ５６

，

５００ ０．３５％ ５

，

１００ ０．０３％

注

：

上述第

７

、

９

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回避表决

。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不便

，

公司特致以深深的歉意

，

敬请投资者谅解

。

特此公告

。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5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0783� � � � �证券简称:鲁信创投 公告编号:临 2014-35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

。

（

二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５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５３４

，

８２９

，

５６１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７１．８５％

（

三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由公司董事长崔剑波先生主持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

、

召开

、

表决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

四

）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

，

出席

９

人

，

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

，

出席

５

人

，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

议

，

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１

、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５３４

，

８２９

，

５６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５３４

，

８２９

，

５６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５３４

，

８２９

，

５６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５３４

，

８２９

，

５６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同意以

２０１３

年末总股本

７４４

，

３５９

，

２９４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息

１

元

（

含

税

）。

上述分配方案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７

，

４４３．５９

万元

，

剩余可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

公

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５３４

，

８２９

，

５６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６

、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３

年度述职报告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５３４

，

８２９

，

５６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７

、

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５３４

，

８２９

，

５６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８

、

关于改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于少明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

林乐清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５３４

，

８２９

，

５６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９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５３４

，

８２９

，

５６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０

、

关于对上海隆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５３４

，

８２９

，

５６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车千里律师

、

张明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

认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和表决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

《

公

司法

》、《

证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

四

、

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5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345� � � � � � �证券简称:潮宏基 公告编号:2014-029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的

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５

日以专人送达

、

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全

体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应到董事为

９

人

，

实到董事

９

人

，

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

。

公司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的通知

、

召开

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则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与会董事

经认真审议和表决

，

形成决议如下

：

一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受让菲安妮有限公

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

同意公司以全资子公司潮宏基国际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

，

受让卓凌科技融资

有限公司持有的

Ｆ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

菲安妮有限公司

）

１２．６８６％

股权

，

受让对价为人民币

１７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元

；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副总经理及潮宏基国际有限公司董事

徐俊雄先生全权代表公司签署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文件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菲安妮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

公

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３０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

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公司向银行申请

融资授信提供土地及建筑物抵押担保的议案

》。

为顺利完成公司银行融资授信申请

，

同意公司以位于汕头市龙湖区龙新工业区

龙新五街

４

号的地块及位于其上的建筑物和位于汕头市浦江路

３４

号的地块及位于

其上的建筑物

，

为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申请融资授信提供抵押担

保

。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办理上述一切有关事宜

，

授权期限为二年

。

以上相关抵押物经评估总价值共计人民币

７

，

６０５．９１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３．４１％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以上

事项在董事会审批决策权限以内

。

本次抵押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需

要

、

根据金融机构要求进行

，

不会损害公司

、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三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３１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

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5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345� � � �证券简称:潮宏基 公告编号:2014-030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菲安妮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投资拟收购

Ｆ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

菲安妮有限公司

）

１２．６８６％

的股权

。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

特别风险提示

：

本次交易需履行相关的审批手续

，

以及在实施过程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

以及存在

受让不成功的风险

。

一

、

对外投资情况概述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潮宏基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受让菲安妮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

同意公司以全资

子公司潮宏基国际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潮宏基国际

”）

作为实施主体

，

受让卓凌科技

融资有限公司持有的

Ｆ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

菲安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菲安妮

”）

１２．６８６％

股

权

，

受让对价为人民币

１７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元

。

本次交易将全部使用自有资金

。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４

日与

Ｈｕｎｔｅｒ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

以下简称

“

Ｈｕｎｔｅｒｓ

”）

签订

《

股权转让协议

》，

受让其持有的菲安妮

５０．２８２７％

的股权

，

连同本次受

让后

，

公司将共持有菲安妮

１００％

的股份

。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

该事项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如获通过

，

公司将按

照会议决议的要求履行职责

，

办理受让该等股权事宜的相关手续

。

二

、

股权转让方基本情况

卓凌科技融资有限公司

（

Ｚｅｐｐｅｌｉｎ Ｔｅｃｈ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

以下简称

“

卓凌融资

”）

（

公司编号

：

０７２１０５１

），

注册于香港的有限公司

，

其注册办事处位于香港新界屯门帝涛

湾

１

座

２３

楼

Ａ

室

；

卓凌融资持有菲安妮

１２．６８６％

的股权

。

本次转让后

，

卓凌融资不再

持有菲安妮的股权

。

上述股权转让方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

、

持股

５％

以上股东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在产权

、

业务

、

资产

、

债权债务

、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影响利润倾

斜的其他关系

。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Ｆ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

菲安妮有限公司

），

原通利

（

亚太

）

有限公司

（

Ｔｏｎｙ

（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

１

日

，

公司编号

：

５３７９５４

，

注册地址为香港九龙歌和老街

２０

号毕架山峰

３

座

６

楼

Ｂ

室

，

法定股本为港币

２０

，

０００

元

，

分为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

值港币

０．０１

元的股份

，

已发行股份为

１

，

５５１

，

２３０

股

，

其中

Ｈｕｎｔｅｒｓ

持有

７８０

，

０００

股股

份

（

占已发行股份

５０．２８２７％

。

此部分股权已协议转让予潮宏基国际

，

股权过户手续正

在办理中

），

卓凌融资持有

１９６

，

７８９

股股份

（

占已发行股份

１２．６８６０％

）

及潮宏基国际

持有

５７４

，

４４１

股股份

（

占已发行股份

３７．０３１３％

）。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菲安妮

《

审计报告

》（

瑞华审字

［

２０１４

］

４８２３０００２

号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

，

菲安妮合并报表资产总计人民币

３２２

，

９５７

，

０４２．２４

元

，

负

债合计人民币

７５

，

０１１

，

３８４．０６

元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人民币

２４７

，

００５

，

８９８．１７

元

；

２０１３

年累计营业收入人民币

３０７

，

８１６

，

９９４．２８

元

，

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１０９

，

６９１

，

１４６．２５

元

。

本次交易以菲安妮

２０１３

年度合并范围实现净利润

１．１０

亿元人民币及参考国

内

、

外市场并购未上市企业的市盈率水平

，

协商确定以约

１３

倍市盈率确定菲安妮公

司总估值为

１４

亿元人民币

，

经双方协商确认本次交易标的的成交价为人民币

１．７７６

亿元

。

本次成交价格与公司前次收购菲安妮股权的价格不存在差异

。

四

、

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出售股份之买卖

１

、

卓凌融资同意作为出售股份

（

即卖方所持菲安妮的

１９６

，

７８９

股股份

）

的法定及

实益拥有人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及条件向买方出让及买方亦同意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及

条件透过潮宏基国际作为买方之委派公司受让出售股份

。

２

、

除非全部出售股份的买卖于正式成交时同时进行

，

否则买方及卖方均没有义

务完成出售股份的买卖

。

（

二

）

转让对价及支付

买卖本协议约定出售股份的转让对价为人民币

１７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元等值港币

（

以下

简称

“

转让对价

”）。

买方按如下方式支付

：

第一期转让对价支付

：

于协议签订及先决条件完成后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

，

向卖方支付人民币

１４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元等值港币的转让对价

；

第二期转让对价支付

：

于出售股份股权转让交割工作完成后

５

个工作日内

，

向卖

方支付人民币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等值港币的转让对价

。

（

三

）

若以下事项不能满足

，

则本协议将不予生效

：

１

、

买方及潮宏基国际已按合法及适当的程序

，

取得所有为签订和履行本协议所

必要的公司和法律授权

；

２

、《

股东协议

》

项下各股东已签署书面同意本协议项下的股份转让

。

（

四

）

买卖出售股份的正式成交须在成交日在买方代表律师的办事处

（

或双方同

意的其他地点

）

进行正式成交

。

（

五

）

卖方承诺其拟转让予买方的出售股份没有设定质押

、

抵押

、

担保

、

留置权或

其他第三方权利

，

且出售股份未被查封

，

并免遭第三人追索

，

否则有关卖方应当承担

由此引起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

（

六

）

违约责任

如买方不能按本协议条款如期支付转让对价或因买方不履约而造成本协议无法

进行如期正式成交

，

每逾期一天

，

买方应向卖方支付逾期未付的转让对价部份的万分

之三作为赔偿

。

卖方有权就其损失进一步向买方提出索偿

。

卖方亦有权申请强制执行

令要求买方受让出售股份及履行其尚未履行的义务或当中之任何部份

。

如因卖方的不履约而造成本协议无法进行正式成交

，

则从原本应正式成交的日

期起计直至有关交易实际正式成交之日止

，

卖方向买方支付按照每日买方已经支付

的转让对价的万分之三的标准所计算的金额作为赔偿

。

买方有权就其损失向卖方进

一步提出索偿

。

买方亦有权申请强制执行令要求卖方将出售股份出售予买方及履行

其尚未履行的义务或当中之任何部份

。

（

七

）

本协议受香港法律管辖

，

并须按香港法律解释

。

凡因本协议产生或与本协议

有关的任何争议或分歧均应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并按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通过仲

裁解决

。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

，

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

五

、

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

、

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

一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公司将全资持有菲安妮

，

形成以

“

ＣＨＪ

潮宏基

”

及

“

ＦＩＯＮ

菲安妮

”

为核心

、

贯穿珠宝和女包两大业务的多品牌运营格局

，

并以之为基础

，

在保持可持续发展的业绩增长的前提下

，

均衡发展各项业务

。

（

二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预计将为公司带来较大的利润增长贡献

，

同时也有利

于优化公司的资产结构

，

提高公司的净资产收益水平

。

（

三

）

菲安妮经营的

“

ＦＩＯＮ

”

品牌作为亚太知名品牌

，

在国内

、

外享有较高的知名

度

，

且近年来一直保持稳定增长

。

公司已就本次收购做了充分准备

，

基本保持原有管

理团队

，

稳健做好管理交接

。

但如果受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

可能使

菲安妮的业绩出现波动或未达到预期

。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5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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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上午在汕头市龙湖区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

二

）

会议地点

：

汕头市龙湖区龙新工业区龙新五街四号潮宏基公司会议室

（

三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四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方式召开

（

五

）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

日

（

星期二

）

下午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并参加表决

，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代为出

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

授权委托书附后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４

、

公司上市保荐代表人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

一

）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职权范围

，

不违反相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

，

审议事项合法

、

完备

。

（

二

）

提交本次会议审议和表决的议案如下

：

１

、

审议

《

关于受让菲安妮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

（

三

）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

，

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

。

三

、

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

一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

，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５

：

３０

。

（

二

）

登记地点

：

汕头市龙湖区龙新工业区龙新五街四号潮宏基总部五楼证券投

资部

。

（

三

）

拟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

１

、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

，

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

自然人股东

（

即

委托人

）

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自然人股东的有效身份证件

、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２

、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

，

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书

（

或授权委托书

）、

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

法人股东出具的授

权委托书

、

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３

、

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

（

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

）

授权他人签署的

，

委托人

（

或委

托人的法定代表人

）

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

并与上

述办理登记手续所需的文件一并提交给本公司

。

４

、

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须在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下午

１５

：

３０

点前送达或

传真至公司

）。

其中

，

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

，

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材

料原件并提交给本公司

。

本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

四

、

其他事项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会期预计为半天

。

（

二

）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交通

、

食宿等费用自理

。

（

三

）

会务联系方式

：

联 系 人

：

徐俊雄

、

林育昊

、

江佳娜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４

）

８８７８１７６７

联系传真

：（

０７５４

）

８８７８１７５５

联系地址

：

汕头市龙湖区龙新工业区龙新五街四号潮宏基总部五楼证券投资部

邮政编码

：

５１５０４１

五

、

附件

授权委托书

。

特此通知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5月 21日

附件

：

授 权 委 托 书

本人

（

本单位

）

作为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出席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受

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

并代

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

本人

（

或本单位

）

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受让菲安妮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

说明

：

请在

“

表决事项

”

栏目相对应的

“

同意

”

或

“

反对

”

或

“

弃权

”

空格内填上

“

√

”

号

。

投票人只能表明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一种意见

，

涂改

、

填写其他符号

、

多选或

不选的表决票无效

，

按弃权处理

。）

委托人

（

签字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股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

（

签字

）：

委托日期

：

２０１４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345� � � � � � �证券简称:潮宏基 公告编号:2014-032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２２

，

５５５

，

６００

股为基

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５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

改限售股

、

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５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首

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

按每

１０

股派

１．４２５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

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

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

月

（

含

１

个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２２５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７５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９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９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５４６

汕头市潮鸿基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１４６

东冠集团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１４７

汇光国际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１４９

广泰国际有限公司

五

、

咨询机构

：

咨询地址

：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龙新工业区龙新五街四号潮宏基总部

咨询联系人

：

徐俊雄 林育昊

咨询电话

：

０７５４－８８７８１７６７

传真电话

：

０７５４－８８７８１７５５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5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407� � � �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2014-047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

（

临时

）

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通过电子邮件

、

传真方式向各董事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公司科技大厦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

，

实到董事

９

人

。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

。

会议由董事长李世江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

关规定

，

合法有效

。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外委托贷款的议案

》

本次以委托贷款方式对焦作市中财投资有限公司进行财务资助可以更好的提高

公司自有闲置资金的利用效率

，

有利于股东利益最大化

；

借款人信誉良好

，

履约能力

较强

，

不会影响委托贷款本息的按时偿还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外委托贷款的公告

》

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

《

证券时报

》、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４９

。

特此公告

。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5月 22日

证券代码:002407� � �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2014-048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

（

临时

）

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通过电子邮件

、

传真方式向各监事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公司科技大厦二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

，

实到监事

５

人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双成先生

主持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

。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外委托贷款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５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 5月 22日

证券代码:002407� � �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2014-049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召开的第四届

董事会第七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外委托贷款的议案

》，

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委托贷款事项概述

公司委托银行向中财公司贷款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

贷款期限

１２

个月

，

贷款年利

率

１０％

）。

由河南鑫诚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鑫诚

” ）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１６３

，

６５５．３２

万元

，

若向中财公司提供委托贷

款

，

则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１０％

，

上述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及本公

司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

，《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外委托贷款的议案

》

不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

二

、

委托贷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中财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

为焦作市中站区政府国有企业

，

位于焦作市中站

区财政局院内

，

法定代表人王纪信

，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对己规划拟进

入实施的项目进行包装运作和融资安排

；

对优良资产进行整合

，

变资产为资本

，

提高

资产利用率

；

对土地

、

旅游

、

矿产

、

森林等资源性项目进行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

；

对市

政工程

、

城市园林绿化

、

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

；

建筑材料的销售

；

工程技术咨询

及招标咨询服务

；

设计

、

制作

、

发布

、

代理国内广告业务

（

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

，

法

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项目

，

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中财公司资产总计

８０７

，

０４２

，

１２４．９３

元

，

负债合计

４２１

，

９８８

，

４２０．５７

元

，

净资产

３８５

，

０５３

，

７０４．３６

元

，

资产负债率

５２．２９％

。（

该数据系中财公司

提供

，

未经审计

。）

三

、

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委托贷款资金总额

：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委托贷款用途

：

工业集聚区基础设施建设流动资金

；

委托贷款期限

：

１２

个月

；

委托贷款利率

：

年利率

１０％

；

担保措施

：

鑫诚为本次委托贷款本金及利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四

、

委托贷款担保人基本情况

担保人

：

鑫诚为公司向中财投资委托贷款提供信用担保

，

鑫诚位于焦作市中站区

焦克路南

，

法定代表人靳艳军

，

注册资金

４

，

１００

万元整

，

经营范围

：

生产销售

：

耐火材

料制品

（

年产

３６

万吨

）；

耐火材料原料的销售

；

耐火材料的研发

。（

以上范围中凡涉及

专项许可的项目

，

凭许可证和有关批准文件经营

）

＊＊

。

鑫诚主要财务数据

（

指标

）

如

下

：

项目

２０１４．４．３０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份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２

年度

资产总额

（

元

）

３９１

，

０８７

，

５７４．０６ ４０８

，

３３９

，

９７７．３７ ３３６

，

８２７

，

３７３．４３

负债总额

（

元

）

１７１

，

８１６

，

４４７．３２ １９２

，

７２３

，

６３３．０３ １４９

，

２４８

，

０６９．５０

所有者权益

（

元

）

２１９

，

２７１

，

１２６．７４ ２１５

，

６１６

，

３４４．３４ １８７

，

５７９

，

３０３．９３

资产负债率

（

％

）

４３．９３％ ４７．２０％ ４４．３１％

营业收入

（

元

）

７２

，

９９２

，

５４５．８０ ４０５

，

４３２

，

４２３．１０ ３２４

，

４３２

，

１３９．７５

净利润

（

元

）

３

，

６５４

，

７８２．４０ ３１

，

３３７

，

０４０．４１ ２７

，

９０６

，

０３５．３３

注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五

、

委托贷款决策程序与风险控制

（

一

）

决策程序

公司委托贷款的决策程序如下

：

１

、

财务部负责委托贷款对象的日常管理工作

，

对委托贷款对象进行风险评估

，

撰

写风险分析报告

，

提交审计部审核

；

２

、

审计部负责对贷款资料的真实性

、

合法性审查

，

对委托贷款整个过程进行监

督

、

核查

，

并形成书面材料报送审计委员会审核

；

３

、

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后报公司董事会

，

董事会结合委托贷款对象的资产质量

、

经营情况

、

行业前景

、

偿债能力

、

信用状况

、

第三方担保及履约能力等因素进行综合评

估

，

分析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风险和公允性

，

作出是否提供委托贷款的决议

。

在董事

会权限之内的担保事项

，

决议后可安排执行

。

超出董事会权限的要上报股东大会审

议

。

（

二

）

风险控制

公司在选定借款人时积极与银行合作

，

选择经营状况良好

、

发展前景稳定

、

还款

有保障

、

无不良信用记录的银行优质客户

，

最大可能地确保委托贷款资金安全

。

公司

将在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及时披露相关情况及拟采取的措施

：

１

、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债务到期后未及时履行还款义务的

；

２

、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出现财务困境

、

资不抵债

、

现金流转困难

、

破产

、

清算及其他

严重影响还款能力情形的

；

担保项下抵押物发生减值

、

灭失等严重影响变现价值的情

形

；

３

、

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

出现上述情况之一

，

公司将及时采取催收贷款

、

变现抵押物等措施

，

确保资金安

全

。

六

、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次以委托贷款方式对中财公司进行财务资助可以更好的提

高公司自有闲置资金的利用效率

，

有利于股东利益最大化

；

借款人信誉良好

，

履约能

力较强

，

不会影响委托贷款本息的按时偿还

；

为中财公司提供担保的鑫诚资产负债率

合理

，

具有担保履约能力

。

本次委托贷款的安全性较高

，

收回上述贷款的风险较小并

可以控制

。

七

、

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慎审查

，

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

，

财务状况稳健

，

自有资金充

裕

，

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利用自有闲置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对外委托贷

款

，

有利于在控制风险前提下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

，

增加公司自有资金收

益

，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

符合公司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因此

，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向焦作市中财公司委

托贷款

３

，

０００

万元

。

八

、

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公告日

，

公司有效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３

，

５００

万元

，

情况如下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的对中财公司

委托贷款

１

，

５００

万元

，

期限

１

年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９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的对中财公司委托

贷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

，

期限

５

个月

。

本次以委托贷款的方式向中财公司提供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财务资助

，

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财务资助金额为

６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净资产的比例为

３．９７％

。

不存在已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逾期的情况

。

九

、

其他

截至公告日

，

公司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且最近十二个月内未

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未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

公司承诺在提供上述委托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

，

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

、

不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

十

、

备查文件

１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２

、

独立董事的相关意见

特此公告

。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5月 22日


